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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有资源： 日语原文为コモンズ， 系英语 ｃｏｍｍｏｎｓ 的日语直译。 本文沿袭作者著作 《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

民俗学》 中译本 （郭海红译， 上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２０ 年） 中的译法， 将之译为 “共有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 如下文所述，
此术语所指代的不仅仅是 “资源” 本身， 同时也包括管理、 维护、 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及其制度。 另外， 在本文之中为

保持行文流畅或便于理解等原因， 对原文コモンズ一词有 “共有资源管理” “共有资源模式” 等不同处理。

　 　 ［摘　 要］ 日本是共有资源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 在日本的传统村落社会， 发展出了一种名为 “入会

（ ｉｒｉａｉ）” 的社会制度， 由村内居民共同管理使用自然村内的可食用动植物、 饲料或肥料用草料、 日常柴炭燃

料、 木石建材等等资源。 日本的共同体 （自然村） 有着管理利用共有资源的共同性法则， 而 “入会” 正是这

种共同性的典型表现。 迄今， 日本的共有资源观念保护着各地域社会居民身边的自然环境、 保障人们的生活

安全、 承担救济弱势群体的职责。 然而， 随着近代所有权制度渗透推广， 以及社会经济变革导致对自然物产

依存度降低等原因， 原有的共同性观念受到了破坏。 在现代社会中， 共有资源观念依然具有帮助解决当今环

境与资源管理问题的潜力， 也有助于重建与强化社会纽带。
［关键词］ 共有资源　 排除性　 入会　 总有　 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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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日本曾是 “共有资源之国” ①。 之所以说 “曾
是”， 是因为在如今的日本， 共有资源已经历巨

变， 不复拥有原先的重要地位。 共有资源指的是

“由多个主体共同使用、 管理的资源， 以及这种共

同管理与使用资源的制度”。 在近代化开始前， 这

样的共有资源曾涵盖日本人生活空间的方方面面；
但进入近代之后， 日本的共有资源或因国家政策

而改变消失、 或因经济变化而自行衰退。 然而，
即使经历了近代的巨大变革， 共有资源的存在意

义仍未消失。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认识到了 “共
有资源” 的发展价值， 探讨面向未来对其进行再

建构， 并将其运用到有效社会系统之中的可能性。
现代社会中， 围绕自然环境与资源， “私 （个

人）” 与 “公 （官方 ／政府、 国家）” 双方均保持

着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依照新自由主义的政治

逻辑， 本着 “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与社会自主性”
这一看似无可指摘的理念， 基于 “私” 的理性行

为的自由竞争原则被放大了。 而新古典经济学思

想主张最大程度尊重基于市场经济的 “私” 之利

益， 由此催生了 “原子化个人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ｏｍ）” 现

象。 像这样， 在社会发展之中 “公” 或 “私” 极

度凸显， 社会制度设计集中于 “公” 或 “私” 两

极之一， 导致人类社会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等级差

别， 使人类生活越发动荡不安。
近年来， 无论是现代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在全球扩张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抑或是新古典经

济学理念， 都引发了对其 “过为已甚” 的质问与

反思。 ２００９ 年， 凭借共有资源理论的研究成果，
美国政治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
ｔｒｏｍ） 以非经济学家之身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

显示出这类反省思潮的影响。 如今， 处于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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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私” 之间的 “共” 之世界———共有资源———
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它所蕴涵的发展前景与

重要价值受到瞩目。 现代社会正在发掘出共有资

源的潜力： 这一焕发新生的古老社会技法能够应

对无法仅以 “公” “私” 区分的状况， 也能够在过

度趋向 “公” “私” 两极化的社会中发挥缓冲作

用。
在考察日本的共有资源时， 我们需要将以下

两点问题纳入视野。 它们看似不同， 却是在日本

社会基底互相连通的根本原理。
日本共有资源中首当其冲的重要概念是 “入

会 （ｉｒｉａｉ）”。 入会是一种以共同体为基础对山野河

海资源实施共同管理与利用的体系。 如同字面意

义， 这是由 “加入、 相会 （混合、 互相交涉）” 的

众人共同使用特定的山林原野资源并从中获益的

日本式机制。 在日本的传统共同体单位 “自然

村”①之中， 村内的可食用动植物、 可用作饲料或

肥料的草料、 生活所需的柴炭燃料、 房屋所用的

木石建材等等资源均由村内居民共同管理使用。
如果当地实施的入会模式较为严格， 则非自然村

成员对该村资源的利用权甚至会严重受限。 这种

基本由共同体成员共同管理使用空间或资源的社

会制度， 可谓日本共有资源管理的典型代表， 在

国际上的共有资源研究之中也颇受瞩目②。
第二个重要问题则牵涉到 “涵盖整个共同体

的共同观念”。 传统的日本共有资源研究主要以上

述的入会问题作为题材， 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局限

于共同体内一部分的共用空间 “入会地”， 以及在

此范围内所发生的、 仅占共同体生活一部分的共

同活动。 然而， 入会所体现出的仅是自然村整体

共同观念的冰山一角。 入会、 以及在更大范围内

涵盖整个共同体的共有资源管理模式， 迄今保护

着日本各地域社会居民身边的自然环境、 保障人

们的生活安全③、 承担救济弱势群体的职责。
本文将从环境民俗学的视角出发， 考察日本

的 “入会” 以及培养出这一世界瞩目的共有资源

的土壤———涵盖整个共同体的共有资源观念， 探

讨共有资源如何保障人们的生活安全并达成对弱

势群体的救济， 它在现代社会中又有着怎样的意

义。

二、 “入会悲剧” 论

说到入会， 最先想到的通常是与山林原野相

关的活动。 生长在日本山村、 农村的人们需要从

山林原野获得日常生活必须的资源， 这其中包括

建材、 薪炭、 可充当肥料与饲料的植物， 还有蘑

菇野菜这类食物资源。 采收这些资源的活动一方

面作为习俗存在， 一方面也随着近代法律的推行

以 “入会权” 这种法律权利的形式固定下来。
除了山林原野， 其他地带当然也存在共同利

用自然资源的现象： 例如在河海湖沼中捕鱼采贝、
或是猎捕鸟类等。 它们同属维持共同资源与共同

社会系统的共有资源管理， 原是浑然一体的存在。
只不过进入明治时代④后， 法律制度改革使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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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原文此处 “村” 字后注音 “ｍｕｒａ”， 因日文 “村” 字可读作 “ｍｕｒａ” 或 “ｓｏｎ”， 自然村一词中的 “村” 字的正式

读音原本也多记为后者， 但为强调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即自然村为人们自然形成的聚落， 而 “行政村” 则为官方

从外部划定建立的村落———会刻意将自然村称为 “ｍｕｒａ”， 下文同。 本文中所提及的入会活动等共有资源管理， 多以保有

历史性纽带联系的自然村为平台展开， 如后文中所提及的 “塔下村” 即为自然村———译者注。
如 Ｍ. ＭｃＫ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ｄｓ （ Ｉｒｉａｉｃｈｉ）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ｄｓ. Ｄ. Ｂｒｏｍ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２）， ６３ －
９８． 以及 Ｍ. ＭｃＫｅ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ｄｓ. Ｃ. Ｇｉｂｓｏｎ， Ｍ. ＭｃＫｅａｎ， ａｎｄ Ｅ. Ｏｓｔｒｏ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２７
－ ５５．

关于地域社会共有资源的既往研究， 主要基于实际田野调查论证了共有财产制度 （ｃｏｍｍｏｎ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在

社会中发挥着下列多侧面的效能： １． 生活安全保障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 保证资源使用权平等、 调解纠纷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ｑ⁃
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 生产模式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４． 保护资源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５． 维持生态可持续

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 Ｂｅｒｋｅｓ ｅ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ｅｌｈａｖｅ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１１ － １３］ ． 共有资源不仅能够保护资源， 还有着保障人类生活安全的功能。

明治时代： １８６８ － １９１２ 年———译者注。



共有资源遭到切分， 在山林原野之外的地区， 这

类权利没有被划定为 “入会权”。
例如， 河海湖沼的鱼贝资源从前也实行入会

管理， 但如今法律上将这类资源相关权利定为

“渔业权”。 其中有一种 “共同渔业权” 与山林原

野的 “入会权” 十分相似， 是指共同经管使用某

一特定水面的权利， 具体包括对鲍鱼、 蝾螺、 海

带、 海苔等附着在礁石上的水生动植物的采收、
在近海水面设置的拖网、 定置网、 鱼梁 （一种围

困鱼类的固定装置捕鱼法） 等方式所行的捕捞、
以及在河川湖沼这类封闭水域的捕捞等等①。 事实

上， 这种形式完全可以称为河海湖沼的入会。
此外， 鸟兽狩猎活动中也存在共同利用现象。

日本明治时代， 政府在编修近代狩猎法时对狩猎

地使用的旧有惯例予以保留， 在法律中规定了

“共同狩猎地”。 例如， １８９５ 年 （明治 ２８ 年） 颁

布的狩猎法第 ７ 条中规定， 允许 “以往依照地方

惯例于一定区域内进行共同狩猎之人” 继续使用

该狩猎地， 除枪猎之外的传统狩猎技术得到了共

同传承。 围绕狩猎资源亦存在入会式的利用与管

理。 另外， 水资源也属于共用资源， 种稻灌溉等

以共同使用为前提的用水行为现在也被严格确立

为 “水利权”。 过去， 依赖自然的人们身处浑然一

体的共同世界， 也即 “共有资源” 的世界之中，
以共同管理利用的方式使用资源。 然而， 随着日

本近代化发展， 生成了入会权、 渔业权、 水利权

等不同 “权利”， 这些资源也相应地受到分割区

别， 变成了彼此独立的存在。
近代化甚至一度给这样的共同世界招致毁灭

的命运。 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 日本导入法德等国的

欧陆民法， 制定了一部本国的近代民法典， 其中

规定了基于一物一权原则的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

有者直接控制特定土地并从中获益的排他性权利

从此受到法律保障， 成为不可侵犯之权利。 在法

律所定范围内， 土地所有者有权自由使用、 处分

土地并从中取得收益。 随着这样的思想观念在社

会中传播渗透， 入会这类共有资源模式渐渐古调

不弹。 特别是在山林原野地区， 入会管理业已随

近代社会的发展而崩解了。
在日本， 所有权相关的法学理论是以 “总有”

概念来理解入会制度的。 与 “共有” 及 “合有”
相同， “总有” 属于共同所有的形式之一， 通常可

定义为 “一种共同所有形式， 农、 渔业共同体的

成员遵循共同体的内部规范， 对认定为共同体所

属的土地 （牧场、 森林、 河川、 水流等） 实行共

同利用， 无论成员如何变动， 共同体的同一性维

持不变， 对该土地的支配权归属于共同体”②。 简

而言之， “总有” 不承认各成员个别的所有权份

额， 因此共同体成员无权对所有物提出处分或分

割要求。 入会权即为这种共同所有形式的典型表

现。 一般而言， 可以理解为管理处置所有物的权

限归属 “总有集团 （如入会团体）” 所有， 其成员

仅享有使用权及收益权。 “官方” 力图推进近代所

有权法， 而其所本的西方一物一权原则试图建立

的是一个万物均可自由交换的系统， 那么， 从这

样的 “官方” 立场看来， “总有” 现象不啻为亟待

解决的难题。 因此， 在明治时代， 根据国家法律，
入会地成为 “官有地”， 官有地上的入会权遭到剥

夺， 国家对农村生活的破坏持续进行着。
以建立近代制度为核心目标的许多政治与学

术界人士将入会权视为旧时代的遗绪乃至陈俗陋

习， 对这种模糊不完整的权利关系持否定态度。
例如， １９１５ 年 （大正 ４ 年）， 大审院 （当时的最

高法院） 判定， 在新编入的官有地上废除入会权

事属正当。 著名法学家石田文次郎、 我妻荣、 植

村恒三郎等人均对此判决表示赞同， 可见当时学

界的态度③。 其中， 民法学的先驱大家我妻荣还就

入会权之弊害作了下列论述： “首先， 入会制度往

往导致土地管理不善， 绝对收益减少。 其次， 入

会可能招致土地荒废 （ ‘入会地将会荒芜’）、 或

是水源地毁坏酿成洪灾。 再次， 入会权恐将妨碍

１１１

①

②

③

三俣学·森本早苗·室田武： 《コモンズ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山野海川の共的世界―》，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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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 降低其交换价值。”①

我妻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自然经济衰

退， 交换经济扩张， 交通逐步发达， 入会权非但

不复具有农业上的价值， 甚至反会成为弊害。 因

此， 考虑其弊害， 出台整顿解除入会权的政策

———也即废止入会制度———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

度而言是极其正当的。 基于上述条件， 他表示了

对国家政策的支持。 这种观点和政策让人想起加

勒特·哈丁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 的 “公地悲剧” 理

论②。
众所周知， 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从资

源管理研究与资源管理政策问题出发， 极富先驱

性地将 “共有资源” （ｃｏｍｍｏｎｓ） 作为一个重要概

念提出。 在 １９６８ 年的 《科学》 期刊上， 他刊载了

题为 《公地悲剧》 的论述， 其中给出了令人惊心

的地球毁灭设想③。 在考虑地球环境问题之时， 哈

丁警告大众， 共有资源的管理模式将给人类带来

悲剧性的后果。 他用作模型的是中世纪英格兰和

威尔士的共有资源 （公地）， 与日本的入会类似，
这是一种地域性的共同管理社会系统。 哈丁以之

为 “譬喻” “比方”， 强调说明人类需要以地球规

模进行资源管理、 并控制人口与排放。 此模型设

想的是一种完全开放、 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共有

资源， 其使用者出于经济合理的思维追求利益最

大化， 过度使用资源而导致资源崩溃枯竭。 根据

这一模型， 哈丁提出， 对资源必须实施彻底的统

一管理也即国家管理， 抑或是彻底的私有管理，
如若不然， 资源迟早会枯涸。 可以将他的这一主

张理解为 “共有资源管理废止论”。
共有资源管理废止论提出后深入人心， 并对

后来的资源管理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 此

前三十余年已经提出 “入会地将会荒芜”， 主张

“入会悲剧” 并支持废止共有资源管理的我妻荣可

说是极具先见之明。 事实上， 日本的入会地自近

世末期④就逐渐开始被分割使用， 而随着阶层分

化， 土地集中程度增加， 入会习俗也日趋瓦解。
时至近代， 日本各共同体内部约束废弛， 人口增

多， 因生活困苦导致用地过度开发， 入会地最终

便走向荒芜衰败。 这样看来， 上述的悲观看法确

有一定道理。
然而， 继哈丁后有许多共有资源研究者发现，

所谓共有资源悲剧并非普遍现象， 共有资源管理

能够长期维持的 “喜剧” 状况也屡见不鲜。 那么，
“入会悲剧” 理论也未必是对当时现实情况的准确

描述， 而是作者因对近代世界的建立与近代思想

的扩张渗透全盘肯定， 站在先入为主的立场上描

绘出的 “入会” 形象。 事实上， 我妻荣也在之后

的论述之中大幅度转变了立场， 认同入会权能够

救济 “贫穷农民” ———共有资源理论亦指出共有

资源能够救济弱势群体———主张消除国家及各地

方治理机构所制定林业、 治山、 治水政策之中的

弊害， 保留入会权， 大力反对以公权力废止入会

权。 在当时， 首先应当批判的并不是入会习俗中

存在的瑕疵， 而是近代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以及为应对此类变化而出台的政策本身的瑕疵。

尽管以我妻荣的思想为代表， 出现了对入会

表示肯定态度的思潮， 但入会在政策上仍旧被定

位为不完整的前近代社会制度。 政策方向一如既

往， 主张解除入会管理、 将之吸收进近代的所有

权制度。 为此， 政府于 １９６６ 年 （昭和 ４１ 年） 制

定了 《促进林野入会地相关之权利关系近代化的

法律》， 像这样以 “近代化” 名义 “整顿” 入会

的法律至今仍有影响力。 近代化带来了以燃料革

命、 饮食文化改变等为代表的生活变革， 从生计

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激烈经济变革， 及流动人口

增加等巨变， 人们对入会及此种管理方式下的资

源依赖程度随之降低， 导致入会渐渐失去现实意

义，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 支持在政策层面将其废

止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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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荣： 《物権法 （民法讲义Ⅱ）》， 东京： 岩波书店 １９３２ 年 （本文所依据的是 １９８５ 年的新修订第 ４ 版）， 第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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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因 “公地悲剧” 的译名已脍炙人口， 故此处沿用此译法， 不另将其中的

“ｃｏｍｍｏｎｓ （即日文的コモンズ）” 译为 “共有资源” ———译者注。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６２ （１９６８）： １２４３ － １２１８．
近世： 日本历史时期划分之一， 一般指的是从安土桃山时代 （约为 １５７３ － １６０３ 年） 开始至江户时代 （约为 １６０３

－ １８６８ 年） 结束的这段时期———译者注。



三、 日本传统的共有资源与生活安全保障

日本各处以共同体为生活基盘的地域， 曾围

绕着种类繁多的资源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入会模式。
入会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存得以长期维持，
充实 “ 人 类 基 本 需 要 （ Ｂａｓ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ＢＨＮ）”， 实现 “生活安全保障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并能够救济因各种情况产生的弱势群体。

以下， 本文将以新潟县村上市大川谷地区

（旧山北町） 山林资源利用的方式为例， 考察入会

这种与当地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共有资源管理模式

所具有的多样、 多层次的形态。 大川谷地区位于

新潟县最北部， 与邻县山形县相接。 在江户时代，
当地的自然村形成了一个名为 “府屋组” 的村联

合组织。 该地区境内山林所占面积达九成以上，
除了名为大川的河流所经山谷之中的狭窄寸土，
整块地区都没有可堪耕种的平地。 因此在往昔，
大川谷地区的居民唯有依赖背后广袤的青山与隘

谷中流淌的河川生活。 该地区原有的行政单位名

为 “大川谷村”， 于 １９５５ 年 （昭和 ３０ 年） 因村落

合并成为 “山北村”。 “大川谷村” 作为行政单位

是于 １８８９ 年 （明治 ２２ 年） 才因 “市町村制”①实

施而成立的， 在此前的近世时代， 在该地区作为

整体性支配单位存在的是前述的 “府屋组” 组织。
当时， 大川谷地区的山林空间为当地人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材料资源， 支撑着当地人的生活生产。
首先， 山岳是提供日常食物的重要场所， 人

们通过各种采集手段获取所需食材。 当地山区资

源极为丰富多样， 仅是已得到确认的食材就有：
楼梯草、 猪牙花、 紫萁、 天香百合、 日本大百合、
蜂斗菜、 蕨菜、 食用土当归、 刺嫩芽 （辽东楤

木）、 野葛、 日本薯蓣等数十种野菜； 鸡桑、 软枣

猕猴桃、 栗、 紫葛葡萄、 日本七叶树果、 橡实、

山核桃 （胡桃楸果）、 木天蓼等数十种树果； 以及

杉平茸 （贝形圆孢侧耳）、 油口蘑、 舞茸 （灰树

花） 等数十种菇类。 当地居民除了现摘现吃， 也

会将大量采收回来的食材腌制、 晒干后长期储存

食用。 不难判断， 这些来自大山的食物资源曾经

有着非今日可比的重要地位。 野葛等食材能在荒

年充饥救命， 因此山岳同时也可谓一处储备空间，
存贮人类维持安定生活所必须的食物资源。 从前

在大川谷地区， 对这类获取野生植物的活动并不

以自然村或地域区分管理， 不论居住在哪一个自

然村都可自由采集。 对这类资源的使用管理采取

完全开放模式， 比入会模式更为自由。
其次， 山岳还是采伐木柴的重要场所， 这是

不可或缺的日常燃料资源。 在近世， 这处山地的

木柴由数个村落共同采伐使用。 例如， 在大川谷

地区 “塔下村” 这处自然村内的山地， 就并非独

归塔下村所有， 而是与府屋组 （大川谷） 中的其

他村落共享的入会山地。 塔下村的下游方向有一

处名为 “堀之内” 的自然村， 该村留存有 １７８７ 年

（天明 ７ 年） 成文的 《堀之内村指出明细帐②》，
其中记载： “本村所用薪柴之属， 向来取自入会之

塔下村、 温出村、 中滨村、 府屋町。”③ 同时， 大

川谷地区近海的 “岩崎” 也留存有同年的 《岩崎

村指出明细账》， 其中亦记载有 “本村薪柴取自府

屋组中滨、 塔下二村。”④ 由此可见， 塔下村的山

林以数村入会形式共同管理， 其他村子的居民也

能够采伐其中木柴。
再次， 山岳也是提供保证生活安全必需资材

的重要场所。 在近世时代， 大川谷各村曾辟有名

为 “组中用意林” 的山林。 这片林地专门提供府

屋组各村的 “川除普请” ———即河道整修———所

需的材料， 其作用范围跨越自然村界， 为整个

“组” 储备资源以防患于未然⑤。 由此可见， 当时

对木柴与治河用材这类资源的使用不囿于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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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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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设定 “市” “町” “村” 为地方自治体的制度。 通过合并与新增等方式成立了许多新的行政单位， 例如大川

谷村这样的行政村———译者注。
指出明细帐： 日文即为 “指出明细账”， 是江户时代各村遵领主之命编写的记录本村各项情况概要的文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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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而是以地域为基础单位展开入会利用的。
并且， 山岳还是提供生产活动所需肥料的重

要场所。 根据 《塔下村指出明细帐》 （成文于江户

时代， 具体年份不详） 记载， “以草刈敷 （将草木

叶烧灼或水浸沤腐后用作田间肥料） 作肥料时，
于本村属地之山内刈草”①， 由此可知， 居民用作

农肥的草是来自所居住的自然村山地。 对于制作

肥料所用的植物， 入会利用的基础单位是自然村。
最后， 山岳是提供商品物产的重要场所。 烧

炭所用木材采伐自诸自然村各自所有的山林， 并

不提供给其他集落的居民。 另外， 位于大川上游

的自然村内， 制盐所用的燃料木材 （盐木） 可作

商品流通换取现金收入， 但仅限自然村内部成员

可以采伐， 他村居民无权利用。 同时， 有居民会

积极造林种植经济价值高昂的树木， 这些林木即

属于该种植者个人管理。 漆树是一种与盐木同样

重要的经济作物。 大川谷地区在山间种植漆树取

生漆与蜡贩卖的历史已颇为悠久， 与盐木相同，
这样的漆树生产区域也仅限自然村内部使用。 据

１６９６ 年 （元禄 ９ 年） 制作的 《漆木御役木数村村

扣帐②》 复制本所记载， 在塔下村， 只要缴纳名为

“漆定纳” “蜡定纳” 的税金， 村内各户便可取得

漆树栽培权。③ 但是， 漆树本身虽为个人所有， 漆

树生长的地面也即山上的土地， 却不由个人占据。
在自然村的入会山岳中， 仅限在土地表面上滋长

出的资源归属个人所有。 对于生长着烧炭木材、
盐木、 漆树等具有经济价值资源的空间， 入会利

用的基础单位是自然村。
在近世， 对山林资源的入会利用支撑着人们

的生活； 但进入明治时代后， 这种制度迎来了巨

变： 以自然村或组等共同体为基础单位的入会利

用模式， 逐渐转变为以个人为基础单位的私人利

用模式。
１８２７ 年 （明治 ５ 年）， 明治政府发行了 “地

券④”， 次年， 伴随地租改革⑤， 林野地带有了明

确的 “官—民” 区分。 在部分山林， 种植漆树或

人造林这类个人固定事业被允许存续， 这些山林

即归种植者所有； 而未明确认定种植者的山林则

归塔下村公有。 这样， 山林的所有权首次得到了

明确划分。 种植者及其种植行为易于认定， 因此

划分土地所有权时， 像漆树、 用作建材的杉树林

这类人工作物就成为了判断林地是否属私人占有

的依据。
１８７６ 年 （明治 ９ 年）， 未经私人分割、 编入公

有土地的山林重新被划为民有， 成为自然村的共

同民有土地。 其后， 因 １８８９ 年 （明治 ２２ 年） 实

施市町村制， 塔下村失去了作为行政自治体的地

位， 原属该村所有的山林移归大川谷村管辖。 自

然村的财产被规模更大的行政单位接收， 从前自

然村对这些地块的所有与利用权利也随之不复存

在。 当时， 塔下村的村民选择分割自然村的共同

民有土地， 将之分别纳为各户的私有地。
与田地不同， 对山林的所有权意识向来十分

淡薄， 然而随着这一时期林野地带所有权得到明

确， 土地上生长的树木作为商品更受重视， 人们

开始意识到山林的价值⑥。 因此私有化进一步发

展， 山林的商品价值也与日俱增。 将山地视为共

有资源的所有及利用观念已与经济方式一同彻底

改变了， 而支撑、 促成这一变革的， 正是国家政

策与法律制度。 山岳不是自然村的财产， 应归属

个人所有———在外部力量推动之下， 这一观念逐

渐深入人心， 也在现实中付诸行动。
然而， 虽说山地已归个人所有， 但并非所有

土地都会被分割给各家各户。 以上述政策为契机，
塔下村的共同民有土地被划分到了各村民名下，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山地仍属多人共同名义下的

“共有林”。 这些土地实质上归为 “部落所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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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町史编さん委员会编： 《山北町史·通史编》， 第 ２４８ 页。
扣帐： 日文即为 “扣帐”， 指记录银钱出入、 借贷等项的备忘账目———译者注。
山北町史编さん委员会编： 《山北町史·资料编》， 第 ２８３ 页。
地券： 在明治时代 （１８６８ － １９１２ 年） 由政府发行的土地所有权证明文件———译者注。
地租改革： 日文为 “地租改正”， 是明治时代所实行的土地税制改革政策。 主要改革内容包括由原先以收获量为

课税基准改为以地价为基准、 将以物品 （粮食等） 缴纳制度改为以金钱缴纳、 将纳税者定为土地所有人等等。 经由此次

改革， 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强化———译者注。
山北町史编さん委员会编： 《山北町史·通史编》， 第 ４０５ 页。



（村属林）”， 不受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自然村成员

均有权使用该地资源， 部分保留了近世的山林利

用形态。 其后， 新迁入的住家仍可分得共有林所

有权， 但户数达到 １９ 户时， 塔下村停止新增共有

林所有人。 因此到了大正时代①， 共有林几乎尽数

处于村子的 １９ 户居民名下， 那之后无论是迁入村

子的新住户， 还是分家后的老住户， 都不再获得

分配。
１９２８ 年 （昭和 ３ 年） ９ 月， 塔下村修订了村

规 《村并加入规约》， 其中明文规定， 对于新迁入

自然村的住户， 以其中第八条 “凡共有名义之物

事， 如共有之土地、 地面之出产， 均不许其参与

分割” 为准处理。 因此， 新住户若想取得山林土

地， 唯有向拥有私人山林之人请求出让。 时至今

日， 当地的共有土地依旧由这 １９ 户人家共同所

有， 固定资产税亦由这 １９ 户平均分配、 共同缴

纳。
然而， 尽管这处山地业已经历了私有化， 山

中的资源却并非完全为某几户人家所独占， 所有

状态并不全然是封闭排他的。 《村并加入规约》 之

中确实规定， 新迁入村子的住户无权使用 “地面

之出产”， 但事实上， 后来的住户仍可收集杂树落

枝等作为生活用柴， 也可采收野菜蘑菇这些重要

的食物资源。 另外， 竹子可制成除雪工具、 小玩

意、 工艺品等， 在当地也是日常所必须的资材，
因此村中有特别圈定的 “村竹山”， 它尽管也由前

述的 １９ 户人家共同占有， 但后迁入村子的住户依

然可以无偿使用此处的竹材。 也就是说， 尽管山

林土地的私有化程度随近代化而加深， 其所有权

性质变得愈发封闭排他， 但对于生活与生存所必

需的资源， 以往的共有资源式共同利用并未消失。
凭借入会也即共有资源管理模式， 人们能有

平等机会得到维持生活的各种资源， 它起着保障

人类生活安全的作用。 然而进入近代之后， 所有

关系在政策上以 “权利” 之名被一再细分， 从而

将一部分人排除出 “所有” 的框架。 但与此同时，
在近代化过程中， 私有制度的土壤之下， 共有资

源式的自然村观念仍未被遗忘。 对于从近代所有

制度所规定的 “权利” 之中被排除遗落的弱势群

体———无财产者———而言， 共有资源是提供救济

的存在。

四、 共同体整体的生活安全保障

共有资源能够保障生活安全、 救济弱势群体，
其实例并不囿于山林地带的入会管理。 在流经大

川谷地区中心的大川流域， 传统的鲑鱼捕捞已有

３００ 年的历史②。 在此同样有着围绕河川的 “入

会”， 各集落处于严密组织之下， 以自然村为基础

单位， 实施有着明文规定的共有资源管理③。 与拥

有土地的多寡或是迁入村庄的先后无关， 人人均

可平等参与此活动。 前文所述的 １９２８ 年 （昭和 ３
年） 的村规 《村并加入规约》 之中， 也可见到

“凡履行义务者皆可参与鲑鱼捕捞” 的条文， 此权

利是分配给每一个集落成员的。 这处渔业资源无

疑极大地保障了流域居民生活安全， 为弱势群体

提供了救济。
另外， 在大川沿岸河滩还有 “河原畑 （河滩

田地）” 存在， 这是一种不完备、 不彻底的田地，
属于个人菜地， 并无特定的组织或规则。 然而，
尽管不像鲑鱼捕捞那样有严密组织或明文规章，
在其背后却自有一套传承至今的不成文的规矩，
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维系着 “河原畑” 的运作， 正

是这样松散而默契的 “老规矩” 约束着人们使用

河原土地的方式。 原本， 积极耕种河原畑的主要

是无地或耕地极少的居民， 拥有较多土地的住户

没有必要去特意开拓河滩处不安定的小块土地。
这样， 河原畑实质上是吸收了前述被排除到近代

所有 “权利” 之外的弱势群体， 起到了修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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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正时代： 约为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６ 年。 ———译者注。
菅丰： 《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 郭海红译， 上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２０ 年。
参见菅丰 《川の景観―大川郷にみるコモンズとしての川―》， 鸟越皓之编 《讲座 人间と环境 ４ 景観の创造》，

东京： 昭和堂 １９９９ 年， 第 ９２ － １１７ 页； 菅丰 《コモンズと正当性― 「公益」 の発见―》， 《环境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号； 及上述 《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



上阶层落差的缓冲作用①。
自然村这一共同体原本是处于近世 “村请

制”②支配下的自治单位， 进入近代之后， 自然村

以及其中滋生的共有资源都迎来了巨变， 然而它

原有的身影依然留存在如 “所有” 等近代建构的

基石之下。 换言之， 即使土地私有化程度不断加

深， 成为私有的土地与资源仍保留着惠及整个共

同体的价值。 这对日本土地所有的现实情况起到

了独特影响， 造就了 “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在日本， 若依照以一物一权为宗旨的近代法，

则私有土地的使用、 收益及处分权完全由土地所

有者私人独占。 然而事实上， 这种私属权限在日

本的地域社会之中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在 “ ‘公’
保障 ‘私有’” 这一原理之下， 理应已随近代化湮

灭的共同体思维尽管藏头露尾却仍有残留。 这就

形成了 “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这是日本的共有资

源管理在近代改头换面之后的实际情形。 在日本

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 很早已发现了这种与近代

所有权相乖离的现实情况。
所谓 “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指的是尽管日本

村落社会的土地已几近全属个人私有， 但将其视

作自然村所有的意识与观念依旧潜存。 这种思考

最初是由农村社会学者川本彰提出的。 川本在前

往富山县与奈良县进行实地考察时， 注意到当地

居民使用 “领” 与 “领土” 这样的民间语汇

（ｆｏｌｋ ｔｅｒｍ）， 由此展开了如下关于 “土地所有的二

重性” 的论述：
自然村中的土地所有方式形态是怎

样的呢？ 在自然村内， 每家每户必须紧

密依赖彼此才能生活， 这就形成了以自

然村为范围的 “家” 之联盟， 而自然村

的基础则建立在村子的土地———自然村

的村产———以及每 “家” 的家产之上。
某种意义上， 是各家家产联合起来成为

自然村的财产， 也正因有村子为依托，
各家才能保住自家之产。 因此， 自然村

的土地所有关系逐年层积， 极为复杂。
村中土地所有关系可分为私有与总有③二

类， 然而这两者并非阴阳对立： 私有关

系中时刻留着总有的痕迹。 ……在空间

上， 是属于各家各户家产的私人土地，
与自然村总有的山林原野、 道路、 水路

等等一同构成了自然村的整体土地。 所

谓 “自然村总有的土地”， 并不限于划定

的山林原野、 道路、 水路， 所有土地都

属于自然村全体总有。 这就是 “我们的

自然村的土地” 的意义。④

土地在属于村民个人的同时， 也是自然村全

体的财产与资源， 源自近世的这种所有形式与近

代社会亦有相通之处， 上述 “私有关系中时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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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菅丰： 《川が结ぶ人びとの暮らし― 「里川」 に込められた多様な価値―》， 菅丰、 福泽昭司、 汤川洋司著 《日

本の民俗 ２ 山と川》， 东京： 吉川弘文馆 ２００８ 年。
在近世时代的日本， 农村居民依托自然村 （共同体） 生活。 通过 “村切 （１６ 世纪时勘查并划定村庄境界等范围

归属的政府行为———译者注）”， 村庄的空间领域被明确划定， 各村成为 “村请制 （指由村落全体而非个人为责任单位缴

纳负担年贡等租役的制度， 大致实行于江户时代的 １６０３ － １８６８ 年间。 若个别村民未缴纳年贡， 村中其他住民须负连带责

任———译者注）” 的基本单位， 也即由一村之人共同负担年贡等赋税租役， 并以村为单位执行法律上的管理、 调查等行

动。 在统治者看来， 村庄是统治农民的单位； 而在农民看来， 村庄却是维持生计所必须的共有制度的单位。 上述 “村切”
与 “村请制” 等政策极大影响了个人的土地持有情况。 自然村成为了加强生活及社会共同性的存在， 而社会系统则基于

这种共同性得以维持存续。 “入会” 正是以 “村请” 制度为基础， 其中资源并非由个人所占有， 而是原则上留作共同使用

之备， 参与利用者的范围可能广及一村乃至多村的居民。 自然， 近世时代也有许多分割并个别占有山地的实例， 但比起家

宅用地或田地等农用耕地， 山地作为公用空间的色彩更为强烈。
在日文中， “总有 （総有）” 这一词汇原本是对应德语 “Ｇｅｓａｍ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 在法学上的译词， 这一术语是由德国法

学者奥托·冯·基尔克 （Ｏｔｔｏ ｖｏｎ Ｇｉｅｒｋｅ） 提出的 （川岛武宜： 《近代法の体系と旧惯による温泉権》， 《法学协会杂志》
１９６０ 年 ７６ 卷 ４ 号）。 法学者、 法律社会学者、 法制史学者等， 在日本的近代法律体系与法学理论的成型阶段首先对这一词

汇予以关注。 而川本所使用的 “总有” 概念， 则是农村社会学、 农村经济学的用语， 其应用对象既然不同， 定义与含义

自然也有很大的变动。 因此在理论交流之中， 法学相关的社会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可能因术语含义不同而产生歧义，
从而于 “总有” 相关讨论中引发了种种问题。 详见拙稿： 菅丰 《平准化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新しい総有论の试み》， 寺岛秀

明编 《平等と不平等をめぐる人类学的研究》， 京都： ナカニシヤ出版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４０ － ２７３ 页。
川本彰： 《日本農村の論理》， 东京： 龙溪书舍 １９７２ 年， 第 １３８ 页。



着总有的痕迹” 这种自然村内所有关系形式正说

明了这一点。 即使是在近代所有权制度已被视作

理所当然的社会之中， 前近代的思维逻辑依然存

在。
环境社会学者鸟越皓之更从日本这种 “土地

所有的二重性” 之中解读出了更为新颖的现代内

涵， 认为其背后的原理曾帮助保障 “弱势群体生

活权” 及解决环境问题， 也完全能够在未来继续

发挥这一功能①。 鸟越还将 “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 提出更着重于 “利用” 而

非 “所有” 的新概念 “共同占有权”②， 尝试以此

论述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 共同占有权指 “该地

域居住的全体成员作为地域社会居民 ‘总体’ 所

享有的权利”， 旨在越过 “所有权” 赋予现代市民

“利用权”。 同为环境社会学者的嘉田由纪子也指

出， 日本的农村社会亦通行着同样的基本原理，
并于此背景下解读出劳动与资源的循环利用过程

中维持村落生活的生活保障原理③。
日本既往的共有资源研究主要关注在近代作

为一种权利被定型的 “入会”。 其实， 入会也只是

共有资源世界的冰山一角， 日本的共有资源管理

模式将整个共同体囊括其中， 涵盖了生活的方方

面面。

五、 结语： 现代日本的共有

资源能否实现再建构？

　 　 入会在前近代曾备受重视， 但现代社会中，
其存在意义已在政策及法律层面受到否定。 现代

社会的人们已甚少依赖大山提供食物。 通过市场

经济， 物资可从共同体之外、 乃至遥远异国流通

进入， 人们也同样能跨越共同体与地域边界迁徙，
人口不再固守一处， 流动程度加大。 生活安全保

障与援助弱势群体的职责也在很大程度上由 “公”
所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担负。 因此， 入会这种

共有资源的存在意义遭到质疑也是在所难免。 但

入会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样的共有资源不

单单能保障生活安全或援助弱势群体， 同时还保

证人人都可接触利用资源， 调解围绕资源产生的

纠纷， 保护资源， 并维持生态可持续性……这多

种多样的效能已逐渐为人们所再次重视④。
那么， 在这个共同体式的社会连结已逐渐消

解的 “非共同体型社会” 之中， 日本传统的共有

资源观念还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呢？ 即使在人际

关系日趋淡漠的都市， 它的意义仍未过时。 建构

起共有资源， 也就能为建立起 “健全的 （尽管这

个概念本身也十分难以界定）” 共同体作出贡献。
通过共有资源的构建， 彼此之间没有血缘联系、
历史上的地缘联系或感情联系等等关系的人们聚

居的空间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 以往的共有资源

研究均将目光集中于先天存在社会纽带的在地社

会， 以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共有资源作为研究对

象。 像这样作为共同体运作的社会从最初便有不

同程度的组织性， 即使没有明确的内部规则， 也

必定有众人皆知的约法三章， 成员之间有着自然

而然的交流联络。 因此， 在这样的社会可以生成

协调顺畅的合作行为， 并且， 由往至今长期积蓄

下的信赖、 基准、 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能够保证社会生活高效率进行。 在这样的

社会中， 建立在合作行动基础之上的共有资源自

然能够较为顺利地生成持续。 而对于原先并不存

在这类纽带的社会， 便需要从反方向着手： 在一

定范围的聚居区域内构建出共有资源， 以之为中

心便会产生合作行动， 逐渐形成社会资本， 从而

强化及深化共同体的联结。 建立共有资源、 生成

维系共有资源的合作行动， 尽管这并非易事， 却

能使共有资源思想在现代更具意义。

［责任编辑］ 马良　 ［校对］ 墨未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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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鸟越皓之： 《コモンズの利用権を享受する者》， 《环境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３ 号。
鸟越皓之： 《环境社会学の理论と実践》， 东京： 有斐阁 １９９７ 年， 第 ６８ 页。
嘉田由纪子： 《生活実践からつむぎ出される重层的所有観》， 《环境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３ 号。
请参见关于共有资源多侧面效能的前注。


